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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旅遊業議會 

損益及其他綜合收入表 

截至2025年6月30日止年度 

 

 附註 2025  2024 

  港幣  港幣 

收入     

訓練課程及考試收入 6(a) 3,192,280  3,843,508 

會員收費收入 6(b) 1,486,800  - 

領隊證及導遊證收入  354,628  656,108 

銀行利息收入 7 323,367  347,937 

政府項目服務收入 8 11,830,341  10,279,170 

業界活動收入  1,315,716  1,452,490 

其他收入  152,248  774,910 

政府撥款資助 9 3,904,542  6,644,008 

  22,559,922  23,998,131 

     

支出     

員工支出  13,112,220  14,709,435 

強制性公積金供款 11 491,952  599,464 

公共關係與會員關係支出  850,949  495,865 

訓練課程及考試支出  464,495  756,912 

法律及專業費用  9,405  14,195 

行政及其他費用  899,038  806,451 

大廈管理費及相關支出  593,990  658,048 

業界活動支出  100,028  996,571 

巡查支出  132,969  47,351 

理事袍金、報酬及交通津貼 10 96,000  96,000 

核數師酬金  35,000  48,500 

折舊 11 4,359,741  2,488,016 

折舊 - 使用權資產 11 229,205  458,411 

利息支出 11 12,150  41,028 

加強「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和地區及「粵港澳大灣

區」城市網上旅遊資源平台 

15 239,848  429,551 

發展網上培訓平台  -  871,349 

  21,626,990  23,517,147 

     

稅前盈利 11 932,932  480,984 

     

所得稅 12 9,286  - 

     

本年度盈利  942,218  480,984 

     

本年度稅後其他綜合收入  -  - 

     

本年度總綜合收入  942,218  480,984 

 

第12至23頁的附註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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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旅遊業議會 

財務狀況表 

於2025年6月30日 

 

 附註 2025  2024 
  港幣  港幣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13 17,673,975  19,509,841 

使用權資產 14 -  573,013 

  17,673,975  20,082,854 

流動資產     

雜項按金、預付款項及暫付款項  1,199,647  2,240,022 

為網上旅遊資源平台撥款持有銀行存款 15 2,882,780  3,165,734 

為綠色生活本地遊鼓勵計劃持有銀行存款 16 1,289,677  1,286,711 

為旅行社資訊科技發展配對基金先導計劃持有銀行存款 17 33,585,491  37,081,989 

為旅遊業培訓基金持有銀行存款 18 5,138,336  5,400,459 

為旅行社鼓勵計劃(外遊)持有銀行存款 19 21,856,136  21,805,870 

為網上培訓平台持有銀行存款 20 315,532  632,217 

為文化古蹟本地遊鼓勵計劃持有銀行存款 21 2,912,659  6,481,879 

為本地特色旅遊鼓勵計劃持有銀行存款 22 1,896,781  - 

應收賬款  9,642,368  10,079,170 

應收旅遊業培訓基金撥款 18 -  54,161 

應收文化古蹟本地遊鼓勵計劃及本地特色旅遊鼓勵計劃撥款 21,22 2,279,202  353,141 

應收綠色生活本地遊鼓勵計劃計劃撥款 16 844,473  847,439 

應收利息  42,404  29,024 

現金及銀行結餘 23 10,247,927  9,132,996 

  94,133,413  98,590,812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應計支出  2,625,184  1,836,756 

應付政府項目支出  9,380,911  10,631,387 

預收訓練課程費用  610,820  409,240 

預收會員收費  1,348,700  1,449,600 

預收證件費用  -  354,627 

網上旅遊資源平台的遞延政府撥款資助 15 6,792,090  9,631,251 

旅行社資訊科技發展配對基金先導計劃的遞延政府撥款資助 17 -  162,500 

其他應付旅行社資訊科技發展配對基金先導計劃賬款 17 33,585,491  37,081,989 

其他應付旅遊業培訓基金賬款 18 5,138,336  5,454,620 

其他應付項目賬款  580,500  580,500 

其他應付旅行社鼓勵計劃(外遊)賬款 19 20,876,136  20,825,870 

網上培訓平台的遞延政府撥款資助 20 1,605,651  2,186,106 

其他應付文化古蹟本地遊鼓勵賬款 21 821,881  - 

流動租賃負債 23 -  461,457 

遣散費/ 長期服務金撥備  20,000  - 

稅項撥備  -  219 

  83,385,700  91,066,122 

     

淨流動資產  10,747,713  7,524,690 
     
其他負債     
長期租賃負債 23 -  119,007 

遞延稅項負債 24 -  9,067 

  -  128,074 
     

總淨資產  28,421,688  27,479,470 
     

累計基金     

累計轉後盈餘 25 28,421,688  27,479,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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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旅遊業議會 
財務狀況表 – 續 
於2025年6月30日 
 
第6至23頁的財務報表已於2025年10月9日獲理事會批准與授權刊印，並由以下理事代為簽署： 
 
 
 
 
 
 
 
 
 
 
 
 
主席 
譚光舜先生 

 名譽司庫 
蘇子楊先生  

 
第12至23頁的附註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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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旅遊業議會 

累計基金變動表 

截至2025年6月30日止年度 

 

 

      2025  2024  

      港幣  港幣  

          

          

本年度初累計盈餘  27,479,470  26,998,486  

          

本年度總綜合收入  942,218  480,984  

          

本年度末累計盈餘  28,421,688  27,479,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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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旅遊業議會 

現金流量表 

截至2025年6月30日止年度 

 

 附註 2025  2024 

  港幣  港幣 

     

營運活動的現金流量     

稅前盈利  932,932  480,984 

調整項目：     

折舊  4,359,741  2,488,016 

折舊 - 使用權資產  229,205  458,411 

銀行利息收入  (323,367)  (347,937) 

  
   

營運資金變動前的營運盈利  5,198,511  3,079,474 

     

應收賬款的減少 / (增加)   436,802  (10,076,170) 

應收利息的(增加) / 減少   (13,380)  26,236 

預付款項及按金的減少  1,040,375  4,647,555 

應付賬款及應計支出的增加/ (減少)  788,428  (480,295) 

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撥備的增加  20,000  - 

預收會員收費的(減少) / 增加   (100,900)  1,449,600 

預收課程費用的增加 / (減少)  201,580  (56,920) 

預收證件費用的減少   (354,627)  (656,109) 

租賃負債的減少  (580,464)  (441,972) 

政府項目應付賬項的(減少) /增加  (1,250,476)  10,631,387 

創造職位計劃的變動淨額  -  5,226,702 

旅行社資訊科技發展配對基金先導計劃的變動淨額  (162,500)  (325,000) 

網上旅遊資源平台撥款的變動淨額  (2,556,207)  2,096,194 

文化古蹟本地遊鼓勵計劃及本地特色旅遊鼓勵計劃的
變動淨額 

 568,259  (6,835,020) 

綠色生活本地遊鼓勵計劃的變動淨額  -  (2,134,150) 

旅行社鼓勵計劃(外遊)的變動淨額  -  (980,000) 

網上培訓平台的變動淨額  (263,770)  200,999 

     

營運活動的現金流入額  2,971,631  5,372,511 

所得稅退稅  -  - 

     

營運活動的現金流入淨額  2,971,631  5,372,511 

     

投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購入物業、機器及設備  (2,523,875)  (10,318,620) 

使用權資產的變動  343,808  - 

銀行利息收入  323,367  347,937 

     

投資活動的現金流出淨額  (1,856,700)  (9,970,683) 

     

融資活動前的現金流入 / (流出)淨額  1,114,931  (4,598,172) 

     

融資活動     

應付利息支出  -  - 

     

融資活動的現金流出淨額  -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增加 / (減少)淨額  1,114,931  (4,598,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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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旅遊業議會 

現金流量表– 續 

截至2025年6月30日止年度 

 

 附註 2025  2024 

  港幣  港幣 

     

本年度初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9,132,996  13,731,168 

     

本年度末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3 10,247,927  9,132,996 

 
第12至23頁的附註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份。 



 
12 

 

香港旅遊業議會 

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25年6月30日止年度 

 

1.  機構資料 

 

議會按《公司條例》於香港以擔保有限責任形式成立，登記地址及主要業務地點為香港北角英

皇道250號北角城中心17樓1706-1709室。截至2025年6月30日止年度，議會主要業務是擔任香

港旅行代理商的行業商會。議會從事的業務包括維持業界的高專業水平、保障旅客和業界的利

益、協助會員拓展新的商機，以及加強與境內外旅遊相關機構的夥伴關係。 

 

2.  遵例聲明 

 

a. 遵例聲明 

 

本財務報表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私營企業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公司條

例》規定編制，並按歷史成本法、應計制會計原則及按議會能持續經營的基準編製。  

  

b. 計量基準 

 

編製本財務報表所採用的計量基準載於財務報表附註4。 

 

3.  首次採用《私營企業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議會在2024年7月1日起改用《私營企業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按相關準則編制期初財務狀況

表，在此日期前乃全面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議會在根據《私營企業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制期初財務狀況表中採用的會計政策，在所有重

大方面與其在同一日期使用以前的財務報告框架所採用的會計政策並無不同。 

 

4.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  

 

a. 功能性與表達貨幣 

 

財務報表中所含的項目均以企業經營所在的主要經濟環境中的貨幣（功能貨幣）—港幣計

量，即議會的功能性與表達貨幣。 

 

b.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包括庫存現金、活期存款、於3個月或以內到期的其他高度流通短期投

資。 

 

c. 物業、機器及設備 

 

機器及設備的折舊以直線法計算，於估計可使用年期內將成本攤銷至其剩餘價值： 

 

辦公室設備及電腦 3年以上折舊 

傢具及設備 5年以上折舊 

旅遊資源平台 3年以上折舊 

建築物 41年以上折舊 

租賃土地 以剩餘租賃期計算 

 

資產的剩餘價值及可使用年期將於報告期末檢討，並調整(如適用)。 

 

若資產的賬面值高於其估計可收回金額，則賬面值即時撇減至可收回金額。 

 

持有作生產或供應貨品及服務、或作行政用途的建築物，減去累計折舊及累計減值虧損後

以成本列入財務狀況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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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旅遊業議會 

財務報表附註– 續 

截至2025年6月30日止年度 

 

4.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 續  

 

c. 物業、機器及設備 - 續 

 

建築物的折舊按估計經濟年期以直線法撇銷成本。 

 

物業、機器及設備項目於處置時或預期繼續使用該資產不會帶來未來經濟利益時終止確

認。終止確認資產所帶來的任何收益或虧損(按該項目的處置所得款項淨額及賬面值之間

的差額計算)於該項目終止確認的年度內計入損益及其他綜合收入表。 

 

d. 非金融資產的減值 

 

議會於各報告日末審閱所有物業、機器及設備的賬面值，以釐定有否任何跡象顯示該等資

產已出現減值虧損。倘有減值虧損的跡象出現，有關資產(或集團有關資產)之可收回金額

將會以其賬面價值估算及比較。倘資產之可收回金額估計低於賬面值，該項資產之賬面值

減至其可收回金額。減值虧損即時於損益內確認。 

 

倘減值虧損其後撥回，該資產之賬面值將增加至經修訂的估計可收回金額，惟增加後的賬

面值不得超過倘以往年度並無就該項資產確認減值虧損而應有的賬面值。減值虧損撥回即

時於損益內確認。 

 

e. 收入確認 

 

收入包括營業額及其他收入，但不包括減損撥回。營業額包括議會主要業務活動所產生的

收入。其他收入包括匯兌收益（扣除匯兌損失）、出售資本資產收益及撥備回撥。 

 

當交易產生的經濟利益很可能流入議會，且交易的收入及成本能夠可靠地計量時將被確認

為收益。收入以已收或應收代價的公允價值計量，並扣除折扣、回佣、退貨等，基礎如

下： 

- 會員收費收入於會籍期確認。  

- 講座及課程收入於服務提供期間確認。 

- 銀行利息收入根據尚餘本金按時間比例及適用利率累計。 

- 政府項目的服務收入於服務提供時確認。 

- 其他營運收入於收款後確認。 

 

f. 政府撥款資助 

 

用作補償議會已產生支出的政府撥款資助，於支出產生的同一期間有系統地在損益及其他

綜合收入表中確認為收入。而用作補償議會資產成本的撥款資助被視為遞延收入，於相關

資產折舊的同一期間以直線法計入損益及其他綜合收入表。 

 

g. 所得稅 

 

所得稅包括當期應付稅項與遞延稅項。 

 

當期應付稅款以年度應課稅溢利為基礎。 

 

所得稅負債以報告期末前已頒布或實質上已頒布的稅率和稅法，計算預期向稅務機構支付

或收回的金額。本期所得稅為期間應課稅溢利之應繳稅項或可收回的所得稅金額。 

 

遞延所得稅是根據財務報表中資產和負債的帳面價值與其相應稅基之間的差額（稱為暫時

性差異）確認的。對於所有在收回或清償資產或負債的帳面價值時會導致在確定未來期間

應稅利潤（稅務損失）時產生應稅金額的暫時性差異（應稅暫時性差異），通常確認為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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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旅遊業議會 

財務報表附註– 續 

截至2025年6月30日止年度 

 

4.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 – 續 

 

g. 所得稅 – 續 

 

延所得稅負債。 

 

對於所有在收回或清償資產或負債的帳面價值時會導致在確定未來期間應稅利潤（稅務損

失）時產生可抵扣金額的暫時性差異（可抵扣暫時性差異），通常確認為遞延所得稅資

產，但僅限於很可能獲得可用來抵扣可抵扣暫時性差異的應稅利潤。 

 

遞延所得稅資產的帳面價值於每個報告日進行審核，並根據當前對未來應稅利潤的評估進

行調整。任何調整均計入損益。 

 

遞延所得稅是按照預期實現遞延所得稅資產或清償遞延所得稅負債期間的應稅利潤（稅收

損失）的稅率計算的，並以報告期末已頒布或實質上頒布的稅率為基礎。 

 

h. 關連方 

 

任何一方如屬以下情況，即被視為與議會有關連： 

 

(1) 某人或某人的近親家庭成員如屬以下人士，即與議會有關連： 

 

(i) 控制或共同控制議會； 

 

(ii) 對議會有重大影響力；或 

 

(iii) 為議會或議會母公司的主要管理人員； 

 

(2) 某實體如符合下列任何條件，即與議會有關連： 

 

(i) 該實體與議會屬同一集團的成員(即每家母公司、附屬公司、同系附屬公司與其

他成員有關連)。 

 

(ii) 一實體為另一實體的聯營公司或合營公司(或為另一實體所屬議會的會員的聯營

公司或合營公司)。 

 

(iii) 該實體與議會為同一第三方實體的合營公司。 

 

(iv) 一實體為第三方實體的合營公司，而另一實體為該第三方實體的聯營公司。 

 

(v) 該實體為議會僱員或議會關連實體僱員而設立的離職後福利計劃。如議會本身屬

此計劃，則提供資助的僱主亦與該計劃有關連。 

 

(vi) 該實體受(1)段所界定人士控制或共同控制。 

 

(vii) (1)(i)段所界定人士對該實體有重大影響力，或為該實體(或該實體母公司)的主要

管理人員。 

i. 撥備 

 

議會若因過往事件而承擔現有法律責任或推定責任，而履行該等責任可能消耗資源，且有

關金額已能可靠地估計時，將確認撥備。 

 

如有若干類似責任，於釐定履行責任是否需要消耗資源時，將考慮整類責任。即使同類責

任中任何一個責任導致資源消耗的可能性很低，但仍將確認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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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旅遊業議會 

財務報表附註– 續 

截至2025年6月30日止年度 

 

4.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 – 續 

 

j. 僱員福利 

 

長期服務金 

 

長期服務金撥備是根據議會僱員迄今為止而須支付的長期服務金的最佳估計額，減去預期

由議會退休計劃支付的任何金額而確認。 

 

僱員年假薪酬 

 

僱員年假於員工累計時確認。議會將就截至年結日僱員提供服務應得年假的估計負債作出

撥備。 

 

僱員的病假和產假在休假時才確認。 

 

退休福利開支 

 

議會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的規定，在香港為符合資格參與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的

僱員設立一項定額供款強制性公積金退休福利計劃(「強積金計劃」)。供款金額以僱員基

本薪金的一定百分比計算，並根據強積金計劃的規定支付並列入損益表的支出。議會作為

僱主的強積金計劃供款將全數歸於僱員所得。 

 

k. 租賃 

 

如資產擁有權的絕大部份風險和報酬轉移至承租人，該租賃應歸類為融資租賃。如非此等

情況，則租賃應被分類為經營租賃。  

 

經營租賃的租金收入會在租期內以直線法確認。 

 

l.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項 

 

大部分收入都是以正常條款產生，應收款項不計利息。議會於各報告日末審閱所有貿易及

其他應收賬項的賬面值，以釐定有否客觀證據顯示有關應收賬款無法收回。倘有證據顯

示，減值虧損即時於損益內確認。 

 

m. 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應付帳款和應計款項是基於正常條款的義務及不計利息。 

 

5.  估計及假設不確定性之主要來源 

 

資產減值 

 

資產減損乃基於理事對資產預期可收回金額的最佳估計，該估計乃參考公允價值減去出售

費用後的淨額，並採用折現現金流量法估計使用價值而確定。由於該等估計本身存在風

險，其準確性可能影響損益。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使用壽命 

 

管理層確定其物業、廠房及設備的估計可使用年期及相關折舊費用，其帳面值為港幣

17,673,975 元(2024 年：港幣 19,509,841 元)。此估計乃根據類似性質及功能的物業、廠房

及設備的實際可使用年限的過往經驗而作出。當可使用年限短於先前估計的年限時，管理

層將增加折舊費用，或將已廢棄或出售的技術過時或非策略性資產撇銷或減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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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旅遊業議會 

財務報表附註 – 續 

截至2025年6月30日止年度 

 

6.  收入 

 

a. 訓練課程及考試收入 

 

訓練課程及考試收入包括外遊領隊證書課程及考試、導遊培訓課程及考試，以及其他訓練

課程的課程收入。 

 

b. 會員收費收入 

 

  2025  2024 

  港幣  港幣 

     

會員會費  1,476,800  - 

入會費  10,000  - 

  1,486,800  - 

 

7.  銀行利息收入 

 

損益及其他綜合收入表上的銀行利息收入代表： 

  2025  2024 

  港幣  港幣 

     

銀行利息收入 – 存款  323,367  347,937 

  

8.  政府項目服務收入 

 

  2025  2024 

  港幣  港幣 

     

旅行社資訊科技發展配對基金計劃  1,680,000  - 

旅行社鼓勵計劃(出境)  -  980,000 

綠色生活本地遊鼓勵計劃  -  2,114,150 

文化古蹟本地遊鼓勵計劃  4,250,841  6,835,020 

本地特色旅遊鼓勵計劃  5,374,500  - 

沙頭角禁區本地遊旅行團配額分配  550,000  350,000 

  11,830,341  10,279,170 

 

9.  政府撥款資助 

 

損益表上確認的政府撥款資助代表： 

 

  2025  2024 

  港幣  港幣 

     

創造職位計劃資助  -  1,966,806 

發展及升級網上旅遊資源平台資助   2,846,055    3,000,670  

網上培訓平台的資助  895,987  1,351,532 

旅行社資訊科技發展配對基金先導計劃的網站資助  162,500  325,000 

  3,904,542  6,644,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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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旅遊業議會 

財務報表附註 – 續 

截至2025年6月30日止年度 

 

10.  理事的利益與利害關係 

 

議會理事的酬金，按《公司條例》第383(1)條及《公司(披露董事利益資料)規例》第2部披露如

下：  

 

a. 理事薪酬 

 

根據議會的《組織章程細則》第6條，議會理事不得收取任何酬金、或其他金錢或具金錢

價值的利益。 

 

根據議會的《組織章程細則》第55(4)條，議會理事就其服務獲派或應收的交通津貼：  

   

2025 

  

2024 

  港幣  港幣 

     

譚光舜先生和徐王美倫女士   96,000  96,000 

 

b. 根據議會的《組織章程細則》第 6 條，議會理事於本年度內不得收取(2024 年：無)任何退

休及終止服務利益。 

 

c. 本年度內沒有(2024 年：無)向理事、受他們控制的法人團體及與他們有關連的實體作出貸

款、類似貸款和惠及他們的其他交易。 

 

d. 理事認為於本年度末或本年度任何時間或上一年度概無存在與議會業務有關的任何重大交

易、安排及合約，且議會非有關重大交易、安排及合約的訂約方，及議會理事亦無於其中

直接或間接擁有重大權益。(2024 年：無) 

 

11.  稅前盈利 

  

稅前盈利已減去下列項目： 

 

    2025  2024 

    港幣    港幣 

     

 核數師酬金  35,000  48,500 

 折舊  4,359,741  2,488,016 

 折舊 – 使用權資產  229,205  458,411 

 理事袍金、酬金及交通津貼  96,000  96,000 

 定額供款退休福利計劃  491,952  599,464 

 利息支出 - 租賃利息支出  12,150  41,028 

 主要管理層薪酬  3,076,095  2,703,350 

 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的 撥備 

 

 2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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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旅遊業議會 

財務報表附註 – 續 

截至2025年6月30日止年度 

 

12.  所得稅抵免 

 

  2025  2024 

  港幣  港幣 

     

本期稅項  219  - 

遞延稅項(備註24)  9,067  - 

  9,286  - 

 

 

由於本年度在香港產生的估計應評稅利潤低於結轉的累計稅務虧損，故並無在綜合財務報表計

提香港利得稅。(2024 年：無)。 

 

議會尚未就未動用稅項虧算港幣24,450,916元 (2024年：港幣28,600,038元)確認遞延所得稅資

產，該項目沒有到期日。 

 

13.  物業、機器及設備 

 

 

建築物 

 

租賃土地 

 傢具及 

設備 

 辦公室設備 

及電腦 

 

旅遊資源平台 

 

合計 

  港幣  港幣  港幣  港幣  港幣  港幣 

             

成本             

             

於2024年
7月1日 

 13,182,783  13,182,783  3,125,089  2,589,048  11,768,620  43,848,323 

添置 
棄置 

 - 

- 

 - 

- 

 2,166,225 

(3,089,151) 

 357,650 

(2,203,456) 

 - 

- 

 2,523,875 

(5,292,607) 
             
於2025年 
6月30日 

 
13,182,783  13,182,783  2,202,163  743,242  11,768,620  41,079,591 

             
累計折舊             
             

於2024年 
7月1日 

 12,703,287  3,171,785  3,102,475  

 

2,432,832  2,928,103  24,338,482 

期內折舊 

  

47,951 

 

  

99,118 

 

  

330,244 

 

  

201,221 

 

  

3,681,207 

   

4,359,741 

出售撥回  -  -  (3,089,151)  (2,203,456)  -  (5,292,607) 
 
於2025年 
6月30日 

 

12,751,238  3,270,903  343,568  430,597  6,609,310   23,405,616 
             
賬面淨值             
             
於2025年 
6月30日 

 
431,545  9,911,880  1,858,595  312,645  5,159,310  17,673,975 

             
於2024年 
6月30日 

 
479,496  10,010,998  22,614  156,216  8,840,517  19,509,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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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旅遊業議會 

財務報表附註 – 續 

截至2025年6月30日止年度 

 

14.  使用權資產 

 

  建築物  合計 

  港幣  港幣 

成本     
     
於2024年7月1日  1,050,525  1,050,525 
     
提前終止  (1,050,525)  (1,050,525) 

     
於2025年6月30日  -  - 
     
累計折舊     

     

於2024年7月1日  477,512  477,512 
     
期內折舊  229,205  229,205 
提前終止  (706,717)  (706,717) 

     
於2025年6月30日  -  - 
     
賬面淨值     

     

於2025年6月30日  -  - 

     
於2024年6月30日  573,013  573,013 

     

 

議會為其運營租用建築物。租賃續約的固定租期為2023年10月1日至2025年9月30日，議會於

2024年12月31日終止租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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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旅遊業議會 

財務報表附註 – 續 

截至2025年6月30日止年度 

 

15.  網上旅遊資源平台撥款資助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承諾撥款港幣1,000萬元，支持議會升級現有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地區及大

灣區城市網上旅遊資源平台，藉以提供相關資訊，以及協助業界開發更多旅遊產品。用作補償

議會已產生支出的政府撥款資助，於支出產生的同一期間在損益及其他綜合收入表中確認為收

入。有關款項按《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分別列入流動資產及流動負債內。由此所得的利息收

入將撥入撥款結餘。 

 

該平台的開發成本已資本化為資產，自2024年1月1日起在其預計使用壽命內攤銷。 

 

16.  綠色生活本地遊鼓勵計劃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於2020年1月推出綠色生活本地遊鼓勵計劃，按旅行社所接待的綠色生活

本地遊遊客人數而向其提供鼓勵金，每家旅行社於第一階段(2020年1月20日至2022年3月31日)

及第二階段(2022年4月21日至2022年11月30日)的資助均以1,000名合資格遊客為上限，其後政

府於2022年10月28日宣佈在第二階段(2022年12月1日至2023年4月20日) 向每家旅行社提供額外

1,000名合資格遊客新配額。議會於2020年1月17日獲政府按實施條款聘用推行綠色生活本地遊

鼓勵計劃，並根據雙方簽署的《實施綠色生活本地遊鼓勵計劃服務提供協議》，以信託形式為

政府持有銀行存款。有關款項按《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分別列入流動資產及流動負債內。由

此所得的利息收入將撥入綠色生活本地遊鼓勵計劃的結餘。 

 

議會負責綠色生活本地遊鼓勵計劃的(i)整體規劃；(ii)收集及處理申請；(iii)審查申請資格；(iv)

批核申請以及(v)發放資助予成功申請者。申請由指定人員根據羣組聚集限制下的本地旅遊豁免

條件和綠色生活本地遊鼓勵計劃鼓勵金發放條件進行審核。批准或不批准的建議會連同詳細報

告按月提交予政府通過。政府將從綠色生活本地遊鼓勵計劃的款項撥配實施費用，以支付議會

於推行綠色生活本地遊鼓勵計劃時產生的部分行政費用。 

 

17.  旅行社資訊科技發展配對基金先導計劃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分兩期撥款港幣4,000萬元予旅行社資訊科技發展配對基金先導計劃(「先

導計劃」)，旨在以配對形式支持中小型旅行社運用及發展資訊科技以拓展業務。議會於2016

年6月27日獲政府按實施條款聘用推行先導計劃，並根據雙方簽署的《旅行社資訊科技發展配

對基金先導計劃服務提供協議》，以信託形式為政府持有銀行存款。有關款項按《香港會計準

則》第1號分別列入流動資產及流動負債內。由此所得的利息收入將撥入先導計劃的結餘。 

 

議會負責先導計劃的整體規劃、管理和協調，以及發放資助予成功申請者。評審委員會已成立 

以(i)考慮及批准資助申請；(ii)就申請的資格和程序、評審準則、資助條款及細則向議會提供意

見和建議。申請由指定人員根據先導計劃的資助條件進行篩選，然後提交評審委員會考慮。議

會亦負責監察獲批項目的進度，在發放資助前進行隨機實地視察及審查申請人提交的文件。先

導計劃的部份款項將撥配議會作(i)增聘人手推行先導計劃，及探討進一步促進旅遊業界採用資

訊科技的方法；(ii)更新旅遊業議會的官方網站以促進旅遊業界採用資訊科技。 

 

更新官方網站的開發成本被資本化為資產，自2022年1月1日起在預計使用年限內攤銷。 

 

18.  旅遊業培訓基金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於2017至2018的財政預算案中撥款港幣500萬元，透過議會資助旅遊從業

員的培訓，以提高行業服務質素。旅遊業培訓基金(「培訓基金」) 因此成立，並由議會管理。

議會於2017年10月16日獲政府按實施條款聘用推行培訓基金下的培訓項目資助計劃(「培訓計

劃」)，並根據雙方簽署《旅遊業培訓基金協議》，以信託形式為政府持有銀行存款。有關款

項按《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分別列入流動資產及流動負債內。由此所得的利息收入將撥入培

訓基金的結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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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旅遊業議會 

財務報表附註 – 續 

截至2025年6月30日止年度 

 

18.  旅遊業培訓基金 - 續 

 

議會負責培訓計劃的整體規劃、管理和協調，以及發放資助予成功申請機構。評審委員會已成

立以(i)考慮及批准合資格機構的資助申請；(ii)就申請的資格和程序、評審準則、資助條款及細

則向議會提供意見和建議。申請由指定人員根據培訓計劃的資助條件進行篩選，然後提交評審

委員會考慮。議會亦負責在發放資助前審查申請機構提交的文件。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於2019至2020的財政預算案中預留港幣200萬元，用於提升產業培訓及服

務質素，並注入培訓計劃。為協助導遊應對嚴峻的經濟環境及提升他們的服務質素，培訓計劃

的範圍於2019年10月擴大至資助導遊完成導遊持續專業進修計劃(持續專業進修計劃)以續領導

遊證。議會負責(i)收集及處理申請；(ii)審查申請資格；(iii)批核申請以及(iv)發放資助予成功申

請者。該部分培訓計劃持續至2022年10月31日。 

 

2023年7月，政府擴大計劃的適用範圍至讓議會組織考察團帶領香港旅遊業界前往「一帶一

路」相關國家和地區以及粵港澳大灣區(大灣區)進行考察。 

 

基金已於2024年3月及2025年3月分別獲額外注資400萬元及153.5萬元，並將考察範圍擴展至大

灣區城市以外的內地城市。 

 

19.  旅行社鼓勵計劃(外遊)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於2019年11月推出旅行社鼓勵計劃，按旅行社所接待的出境及入境過夜旅

客人數而向其提供鼓勵金，以每家旅行社接待1,000名合資格出境及入境旅客為上限。議會於

2019年11月15日獲政府按實施條款聘用推行旅行社鼓勵計劃(外遊旅客)，並根據雙方簽署的

《旅行社鼓勵計劃服務提供協議》，以信託形式為政府持有銀行存款。有關款項按《香港會計 

準則》第1號分別列入流動資產及流動負債內。由此所得的利息收入將撥入旅行社鼓勵計劃的

結餘。 

 

議會負責旅行社鼓勵計劃(外遊)的(i)整體規劃；(ii)收集及處理申請；(iii)審查申請資格；(iv)批

核申請以及(v)發放資助予成功申請者。申請由指定人員根據旅行社鼓勵計劃鼓勵金提供條件進

行審核。 

 

20.  網上培訓平台 

 

為提升旅遊業的服務質素，財政司司長在2020至2021年度財政預算案演辭中宣佈預留400萬元

予議會作加強旅遊業的培訓之用，包括開發網上培訓平台。 

 

議會負責透過開發網上培訓平台及提供培訓活動以加強旅遊業培訓。 

 

網上培訓平台的開發於2022年2月開始，其開發費用確認為遞延資產。用作補償議會已產生支

出的政府撥款資助，於支出產生的同一期間在損益及其他綜合收入表中確認為收入。有關款項

按《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分別列入流動資產及流動負債內。由此所得的利息收入將撥入撥款

結餘。 

 

21.  文化古蹟本地遊鼓勵計劃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於2022年10月推出文化古蹟本地遊鼓勵計劃，按旅行社所接待的文化古蹟

本地遊遊客人數而向其提供鼓勵金，第一階段(2022年10月20日至2023年10月31日)可申請的基

本版鼓勵金及升級版鼓勵金人數上限分別為1,000名及200名。議會獲政府按實施條款聘用推行

文化古蹟本地遊鼓勵計劃，並根據雙方簽署的《實施文化古蹟本地遊鼓勵計劃服務提供協

議》，以信託形式為政府持有銀行存款。有關款項按《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分別列入流動資

產及流動負債內。由此所得的利息收入將撥入文化古蹟本地遊鼓勵計劃的結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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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文化古蹟本地遊鼓勵計劃 – 續 

 

議會負責文化古蹟本地遊鼓勵計劃的(i)整體規劃；(ii)收集及處理申請；(iii)審查申請資格；(iv)

批核申請；(v)發放資助予成功申請者以及(vi)舉辦比賽以挑選特色文化古蹟行程。申請由指定

人員根據文化古蹟本地遊鼓勵計劃鼓勵金發放條件進行審核。批准或不批准的建議會連同詳細

報告按月提交予政府通過。政府將從文化古蹟本地遊鼓勵計劃的款項撥配實施費用，以支付議

會於推行文化古蹟本地遊鼓勵計劃時產生的部分行政費用。 

 

22.  本地特色旅遊鼓勵計劃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於2023年10月推出2023年施政報告其中一項措施——本地特色旅遊鼓勵計

劃，按旅行社所接待的本地特色旅遊遊客人數而向其提供鼓勵金，每家合資格旅行社於第一階

段(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6月30日)就深度旅遊和特色主題旅遊可申請的鼓勵金名額上限各為

200名。議會獲政府按實施條款聘用推行本地特色旅遊鼓勵計劃，並根據雙方簽署的《實施本

地特色旅遊鼓勵計劃服務提供協議》，以信託形式為政府持有銀行存款。有關款項按《香港會

計準則》第1號分別列入流動資產及流動負債內。由此所得的利息收入將撥入本地特色旅遊鼓

勵計劃的結餘。 

 

議會負責本地特色旅遊鼓勵計劃的(i)整體規劃；(ii)收集及處理申請；(iii)審查申請資格；(iv)批

核申請；(v)發放資助予成功申請者。申請由指定人員根據本地特色旅遊鼓勵計劃鼓勵金發放條

件進行審核。批准或不批准的建議會連同詳細報告按月提交予政府通過。政府將從本地特色旅

遊鼓勵計劃的款項撥配實施費用，以支付議會於推行本地特色旅遊鼓勵計劃時產生的部分行政

費用。 

 

23.  租賃負債 

 

2025年 

  現值  財務支出  合計 

  港幣  港幣  港幣 

1年內  -  -  - 

第2至第5年(包括首尾2年)  -  -  - 

多於5年  -  -  - 

  -  -  - 

 

2024年 

  現值  財務支出  合計 

  港幣  港幣  港幣 

1年內  461,457  18,543  480,000 

第2至第5年(包括首尾2年)  119,007  993  120,000 

多於5年  -  -  - 

  580,464  19,536  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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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遞延所得稅負債 

 

以下是議會確認的遞延稅務負債： 

 

 

    合計 

    港幣 

     

2023年7月1日    9,067 

計入年內的損益    - 

2024年7月1日    9,067 

計入年內的損益    (9,067) 

2025年6月30日    - 

 

25.  累計基金 

 

議會是一家擔保有限公司，沒有股本。 

 

議會每名會員承諾，若在其仍為會員時或在其不再為會員後1年內議會清盤，將提供款項予議

會的資產，以用於償付議會在其不再為會員前所約定承擔的債項及債務，支付清盤的費用、收

費及支出，以及調整分擔人彼此之間的權利；每名會員須提供的總額不超過港幣100元。 

 

26.  財務報表的批准和發布 

 

本財務狀況表已於 2025 年 10 月 9 日獲董事會批准並授權發布。 

 

 


